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深圳市昌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核查，常州康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康泰”）作为公司参

股公司，主营汽车车灯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等业务。常州康泰拟通过向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1,200 万元综合授信进行贷款

获得流动资金支持，为增强其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由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本次为常州康泰提供的担保将由公司全额担保，

常州康泰其他股东以其合计持有常州康泰 60%的股权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

担保，反担保的范围和期限与公司担保的范围和期限一致。 

我们对本次公司拟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真核查，认为本次对外担保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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